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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修正草案總說明、條文對照表及審查表各1份。(33188100A00_attch1.doc、3318

8100A00_attch2.doc、33188100A00_attch3.doc、33188100A00_attch4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局研擬之「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七條修

正草案」總說明、條文對照表、條文及臺北市市法規制（

訂）定、修正作業程序審查表各1份，敬請審查，請　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01年2月7日府授法綜字第101303809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府函所示，為配合本府組織自治條例之修正，因原地政

處等五機關分別更名或改隸，各機關應於文到起2個月內

完成清查主管之自治法規，並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法

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，擬具修正案報請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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